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附表3-1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單項分配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縣市別

臺 北 市 37.8913.72 23.3535.5753.2550.6821.8336.4945.3332.9430.5834.0116.59 63.62

高 雄 市 7.7911.42 5.065.695.856.078.787.667.758.708.5713.0710.96 4.13

臺 中 市 10.2511.95 15.548.714.4811.8310.3611.4010.7610.659.0313.0111.89 5.23

基 隆 市 0.731.68 1.981.060.430.281.160.300.630.800.980.741.00 0.81

臺 南 市 5.347.39 2.173.792.875.096.134.763.615.555.506.879.60 2.84

嘉 義 市 0.701.05 0.970.400.360.470.770.280.581.120.781.461.45 0.31

新 竹 市 4.062.09 2.055.691.762.754.593.461.883.465.211.711.80 0.99

新 北 市 14.4818.45 29.3617.8016.1710.1819.9117.2615.3016.2516.9910.6312.39 13.73

宜 蘭 縣 0.711.78 0.570.580.300.441.150.440.610.820.840.832.42 0.64

桃 園 市 6.689.98 8.648.469.304.179.988.756.517.868.076.138.36 3.17

新 竹 縣 3.582.55 3.286.702.181.574.364.471.542.755.051.561.57 0.74

苗 栗 縣 1.032.29 1.581.010.500.641.770.460.571.061.290.901.90 0.15

南 投 縣 0.651.65 0.470.330.380.560.940.540.450.780.690.831.75 0.58

彰 化 縣 2.534.82 1.751.510.893.143.011.371.953.112.093.086.10 0.90

雲 林 縣 0.962.16 0.740.740.100.891.160.720.761.030.941.293.66 0.51

嘉 義 縣 0.551.51 1.060.420.180.330.900.270.340.620.670.601.79 0.18

屏 東 縣 0.902.56 0.340.900.230.451.520.370.651.091.111.383.39 0.55

花 蓮 縣 0.441.18 0.180.260.150.160.590.440.380.530.570.931.36 0.57

臺 東 縣 0.220.65 0.040.130.140.110.250.400.140.220.270.440.85 0.09

澎 湖 縣 0.180.41 0.290.060.100.060.290.040.080.190.260.190.59 0.10

金 門 縣 0.320.65 0.560.190.370.120.490.120.150.420.460.310.53 0.14

連 江 縣 0.030.07 0.020.010.010.010.070.010.010.040.050.020.05 0.01

合    計 100.00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